申請室裝委託建築師採購規範
工程名稱：14館143-144室修繕工程申請審勘(電光所)
一、	承攬資格
具備建築師執照及開業登記核可

二、	技術服務範圍
(一) 察看現場與討論、法規諮詢 (二) 室裝圖說繪製及檢討
(三) 室裝圖說查核許可之相關申請(含規費)
(四)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之相關申請(含規費)，如竣工查驗等 (五) 協助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
三、	時程說明
(一)須配合本院需求到場會同現勘、並提供諮詢服務，至少包括：
1. 設計現勘：得標後一週內會同本院現勘，檢討規劃設計須注意事項。
2. 施工查檢現勘：配合施工排程查檢點進行現勘，釐清需調整或變更設計項目，配合修正圖說及申報竣工準備作業。
3. 完工檢查現勘：於本院通知後一週內進行現勘，確保符合核准圖說，如檢查有缺失應督導施工單位完成缺失改善。前述完成後需彙整申請竣工查驗相關資料，申請竣工查驗掛件。
4. 其檢測有噪音、震動影響上班者須配合業主要求在非上班日施作。
(二)接獲訂單後，於一週內提出防火區劃設計方案 (附消防技師消防排煙規劃意見)。 (三) 接獲訂單後，於二週內室裝送審圖經檢討核可後送室裝圖審掛件。(為爭取時效
，室裝圖審確定後即通知技師同步進行繪製消防規劃設計圖)
(四)工程完工且上述圖審通過後，二週內申報竣工     (五)通過查驗後提供核准函、副本圖及CAD圖檔，詳查核驗收表
(六)建築師公會圖審通過後，建築師須即時提供公會函文及圖說給業主，以利憑辦「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」送審作業。
四、檢附規劃資料(配置圖、使用執照、圖)








